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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立
服
務
倫
理
之
我
見

有
的
內
渴

~I 

一忘了

人
同
樣
有
四
肢
五
門
口
口
，
但
為
善
行
惡
互
見
;
同
樣
有
七
情
六
慾
，
但
對

助
人
服
務
苦
樂
的
感
受
各
具
;
按
其
原
因
，
乃
繫
自
價
值
觀
念
中
認
知
體
系

之
不
同
。

這
種
認
知
的
差
異
，
引
申
而
言
，
實
乃
源
自
對
愛
恨
、
子
取
、
軍
己
評

價
還
取
的
差
異
。
我
們
用
不
若
為
性
善
性
惡
去
爭
辯
，
不
妨
採
中
性
之
說
，

愛
人
利
他
是
繫
之
有
沒
有
給
不
同
個
體
更
多
的
蕪
陶
與
教
育
。
「
人
之
性
善

，
其
善
為
也
」
'
「
為
」
與
「
偽
」
通
，
就
是
有
沒
有
受
約
束
，
去
引
發
、

導
正
、
促
進
，
如
果
這
方
面
做
的
不
夠
好
、
不
夠
多
，
且
加
上
了
有
己
無
人

、
急
功
求
利
、
義
利
不
分
的
惡
習
，
腐
蝕
了
良
知
的
結
果
，
人
為
自
己
而
忘

了
關
心
別
人
，
我
們
憧
憬
的
安
和
社
會
勢
將
會
有
雲
深
不
知
處
的
難
追
尋
、

無
著
落
。
是
以
我
們
必
領
要
協
助
更
多
的
人
，
使
其
歲
月
不
虛
渡
，
人
生
不

留
臼
'
致
力
服
務
別
人
、
關
心
社
會
，
應
是
可
行
途
徑
之
一
，
而
如
何
激
發

動
機
、
維
繫
動
力
、
擴
大
積
故
，
遂
成
此
時
此
地
要
項
工
作
之
一
。

。
恭
淇
、
贊

貳
、
何
以
工
業
社
會
更
需
志
願
服
務

|
|
與
不
期
眾
少
，
其
於
當
危

物
質
生
活
提
昇
不
證
閱
精
神
生
活
隨
伴
進
步
;
國
民
平
均
所
得
升
高
，

也
不
說
明
社
會
上
沒
有
凍
餒
之
人
;
抑
且
愈
高
度
工
業
化
，
愈
會
拉
大
貧
富

差
距
;
核
心
家
庭
愈
普
遍
，
人
際
疏
離
感
愈
增
加
，
那
怕
政
府
重
視
社
會
福

利
，
民
眾
所
需
仍
有
照
顧
不
到
的
地
方
。
「
一
錢
迫
死
英
雄
漢
」
是
問
題
;

苦
悶
傾
訴
無
處
也
是
煩
惱
，
甚
或
心
靈
空
虛
求
新
奇
、
求
同
情
、
求
安
全
，

找
人
分
享
也
不
可
得
;
特
別
是
工
作
的
壓
力
、
人
情
的
澆
薄
，
不
只
讓
人
們

感
到
無
奈
、
無
助
，
而
挫
折
之
餘
會
有
反
社
會
行
為
，
些
徽
的
惡
悶
，
日
積

月
累
，
會
醜
釀
成
惡
的
連
鎖
暴
發
，
成
為
社
會
的
不
幸
。
和
煦
春
風
或
是
淒

風
苦
雨
的
景
象
，
就
君
我
們
撒
下
了
什
麼
種
子
，
一
如
戰
國
時
中
山
君
所
說

﹒
「
與
不
期
眾
少
，
其
於
官
危
;
怨
不
期
深
淺
，
其
於
傷
心
」
(
註
一
)
，

引
申
來
說
，
人
如
在
艱
危
時
，
呼
援
無
處
、
求
助
如
門
，
社
會
上
缺
少
以
「

危
機
處
理
」
來
協
助
當
事
人
渡
過
難
關
，
就
可
能
會
有
一
個
人
、
一
個
家
庭

的
沉
淪
或
解
組
;
倘
有
富
欺
貧
而
致
使
公
平
的
失
衡
、
正
義
的
蒙
羞
，
倘
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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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
有
糾
紛
調
解
，
平
民
法
律
扶
助
來
彌
撫
，
說
不
定
就
引
發
以
暴
制
暴
來
討

回
公
道
，
付
出
更
多
社
會
代
價
的
不
幸
，
是
以
各
國
多
以
提
倡
志
願
服
務
視

之
為
關
懷
社
會
的
人
道
投
資
(
註
二
)

鑫
、
建
立
服
務
倫
理
的
前
提
與
假
設

|
|
i

「
權
貴
自
覺
，
善
貴
及
人
」
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，
是
人
有
「
愛
心
」
o

正
如
萄
子
所
說
:
「
水
火
有
氣

而
無
生
，
草
木
有
生
而
無
知
，
禽
獸
有
知
而
無
義
，
人
有
氣
、
有
生
、
有
知

，
並
且
有
義
，
故
最
為
天
下
貴
」
(
註
一
二
)
。
不
過
人
會
不
會
愛
人
，
是
白

發
還
是
被
動
;
是
先
親
後
疏
，
還
是
沒
有
親
疏
之
分
，
就
值
得
去
思
索
與
探

討
。

人
類
社
會
，
可
以
是
弱
肉
強
食
的
「
進
化
論
」
;
也
可
以
是
相
匡
相
扶

的
「
五
助
論
」
。
重
視
前
者
是
你
爭
我
奪
、
永
無
寧
日
;
追
求
後
者
，
可
以

形
成
「
社
會
國
家
者
，
五
助
之
體
也
;
道
德
仁
義
者
，
互
助
之
用
也
」
。
孔

子
、
孟
子
、
墨
子
皆
主
此
說
而
西
方
柏
拉
圖
(
旦
旦

0
)
亞
理
士
多
德
(

〉
己
的
門
丘
吉
)
皆
視
良
善
凹
美
德
，
美
德
剖
良
善
，
其
內
涵
為
智
慧
、
勇
敢
﹒

節
制
與
公
正
!
實
質
上
亦
正
是
志
願
服
務
的
原
素
是
以
我
們
必
領
孕
育
社
會

大
眾
有
關
懷
、
同
情
之
心
，
而
且
確
信
良
知
善
德
是
可
以
訓
練
的
。
本
質
善

良
的
人
容
易
激
發
;
頑
冥
的
一
樣
可
以
感
化
，
只
是
花
費
時
間
比
較
來
得
多

教
育
要
鼓
勵
。
外
在
依
靠
環
境
氣
氛
，
內
在
靠
覺
悟
自
省
•• 

「
小
人
問

居
為
不
善
，
無
所
不
至
，
見
君
子
而
後
厭
然
，
捨
其
不
善
而
著
其
善
。
人
之

視
己
如
見
其
肺
肝
，
然
則
何
益
矣
。
此
謂
誠
於
中
形
於
外
，
故
君
子
慎
其
獨

也
」
o

著
要
從
一
己
為
出
發
，
均
以
整
體
為
目
標
;
盡
已
是
生
命
的
揚
放
，

何
以
無
盡
血
的
擴
展
，
對
己
、
對
家
、
對
國
;
要
緊
的
是
所
惡
於
上
，
毋
於

使
下
;
所
惡
於
下
，
毋
以
事
上
，
一
念
之
仁
也
可
推
演
到
人
飢
己
飢
、
人
溺

己
溺
。
有
能
力
的
人
對
社
會
要
善
盡
職
責
，
接
受
的
更
要
有
「
受
人
之
蔥
、

懷
人
之
德
」
。
風
氣
敦
厚
的
社
會
，
人
們
受
「
滴
水
之
恩
，
有
湧
泉
之
報
」

，
會
造
成
連
鎖
的
回
饋
;
一
面
是
視
為
職
責
，
一
面
文
淡
泊
名
利
，
是
以
「

慷
慨
捐
轍
」
'
「
拾
金
不
昧
」
的
人
，
或
以
匿
名
;
或
僅
接
受
謝
意
，
而
拒

金
錢
之
酬
，
緣
由
在
此
。
內
心
自
我
的
滿
足
，
仍
可
達
成
「
施
者
不
望
報
，

而
報
自
至
;
不
求
名
，
前
窄
臣
也
早
L
。

著
德
可
以
擴
大
，
「
義
與
孝
通
、
仁
與
義
通
」
o

「
愛
親
者
，
不
敢
惡

於
人
。
敬
親
者
，
不
敢
慢
於
人
。
愛
敬
盡
於
事
親
，
而
德
教
加
於
百
姓
」
(

註
四
)
，
形
成
了
日
常
習
俗
，
每
個
人
視
之
理
應
如
是
、
情
該
如
此
，
人
人

「
心
安
理
得
」
'
認
為
「
仁
是
人
之
正
路
，
義
為
人
之
安
宅
」
。
社
會
上
人

與
人
是
「
相
對
以
誠
、
相
對
以
禮
、
相
助
以
力
」
的
結
果
，
將
是
「
寬
裕
溫

柔
，
是
以
有
容
;
堅
強
剛
截
，
是
以
有
執
;
端
莊
中
正
，
是
以
有
敬
」
(
註

五
)
，
外
在
影
響
內
在
，
內
在
引
發
行
為
，
造
成
一
種
情
境
，
也
就
是
佛
家

所
說
，
境
由
心
生
的
「
境
」
'
這
境
可
以
防
杜
一
味
追
求
速
成
(
5
0
室
門
l

m
c
z
丘
古
叩
門

g
g
s
c

、
不
勞
而
獲
，
凡
事
想
立
竿
見
影
。
我
們
願
更
多

人
不
受
市
場
取
向
主
導
，
而
是
在
滾
滾
紅
塵
中
求
自
我
的
滿
足
，
內
心
的
安

寧
，
他
淡
薄
了
權
利
意
識
，
認
為
助
人
奉
獻
是
人
生
意
義
，
甚
是
進
一
步
的

認
為
能
助
人
才
是
權
利
，
不
只
是
「
積
善
之
家
有
餘
慶
，
積
惡
之
家
有
餘
殃

」
o

善
有
善
報
、
惡
有
惡
報
的
相
信
「
報
酬
系
統
」
(
目
。
乏
自
佳
品
的
咒
的
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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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的
求
未
來
有
補
償
，
而
是
基
於
工
業
社
會
中
人
際
疏
離
的
補
救
、
現
實
社

會
的
不
可
少
，
他
是
自
覺
而
叉
利
他
，
是
現
質
而
叉
抽
象
，
是
義
務
文
是
權

利
的
，
在
彼
此
共
識
下
來
維
繫
一
個
生
活
環
境
的
美
好
，
他
秉
持
的
認
識
是

一
、
天
有
不
測
風
雲
，
人
有
旦
夕
禍
福
，
人
遭
遇
不
幸
，
自
己
的
力
量

未
必
能
克
服
，
家
族
也
不
一
定
能
扶
持
，
而
安
渡
領
賴
陌
生
者
援
之
以
手
;

二
、
這
些
不
幸
遭
受
，
因
時
、
因
人
、
困
地
而
異
，
呆
板
的
科
層
政
治

不
足
以
迅
即
因
應
，
是
以
我
們
需
要
民
間
來
參
與
;

三
、
基
於
人
性
的
弱
點
，
有
的
人
「
好
逸
惡
勞
」
、
「
利
己
妨
人
」
，

而
萌
發
自
私
、
貪
婪
、
怠
惰
等
來
損
害
社
會
正
義
，
領
耍
一
批
仁
人
志
士
，

以
先
知
來
覺
後
知
，
來
淨
化
社
會
;

四
、
面
對
著
苦
，
樂
存
亡
，
必
然
的
要
有
解
決
的
方
法
，
須
要
集
思
廣
攏

的
考
量
方
法
，
也
要
眾
志
成
城
的
制
訂
措
施
全
力
以
赴
。

是
以
為
了
社
會
的
融
和
、
人
性
的
改
進
、
生
活
品
質
的
提
昇
，
在
古
時

是
採
行
政
組
織
軌
里
之
制
，
祭
把
相
福
、
死
喪
相
恤
、
禍
患
相
憂
、
居
處
相

樂
彼
此
五
保
(
註
六
)
，
但
工
業
社
會
聚
散
如
浮
萍
，
則
氯
靠
個
人
意
願
的

認
同
來
服
務
是
以
我
們
必
領
致
力
開
拓
一
些
共
識

•. 

一
、
人
性
是
可
以
改
造
、
可
以
教
育
|
|

是
以
那
怕
是
志
工
，
也
要
採

職
前
、
在
職
及
進
修
等
不
同
方
式
來
增
進
認
識
、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;

一
了
這
種
改
進
內
心
的
自
我
約
束
比
外
力
更
重
要
|
|
於
是
我
們
仿
制
建

立
服
務
倫
理
，
在
參
與
者
相
互
督
促
下
，
有
所
遵
循
而
不
至
逾
越
;

三
、
人
們
能
否
相
互
感
染
服
務
、
接
受
服
務
，
端
視
服
務
績
效
如
何
而

定
l
l

是
以
我
們
必
賓
要
有
具
體
項
目
與
措
施
，
來
滿
足
服
務
對
象
的
需
要

為
了
不
一
曝
十
寒
，
變
成
過
眼
煙
雲
，
必
須
使
之
體
系
化
，
有
凝
聚
力

、
有
持
續
力
、
有
創
造
力
。
共
識
要
更
多
人
知
曉
，
知
曉
靠
宣
傳
，
音
、
影

、
形
、
聲
都
是
媒
體
;
績
效
繫
之
滿
足
對
象
需
要
，
於
是
項
目
選
取
靠
判
斷

;
判
斷
賴
智
慧
與
學
養
，
知
得
深
、
行
得
力
，
才
智
高
的
，
做
得
恰
如
其
分

，
不
會
過
苛
或
姑
息
，
君
子
愛
人
也
以
德
，
細
人
之
愛
人
也
以
姑
息
」
(
禮

記
檀
弓
)
，
服
務
與
接
受
二
者
共
信
守
的
倫
理
內
涵
於
焉
而
生
。

肆
、
服
務
的
本
質
與
內
涵

|

l

樂
此
不
疲
、
引
以
為
榮
就
能
維
繫

倫
理
守
則
是
行
為
情
守
遵
行
的
規
則
，
個
人
意
願
依
附
取
捨
的
圭
果
。

人
類
有
惡
性
，
亦
有
善
德
，
我
們
要
化
惡
為
善
，
更
要
善
性
在
持
續
中
擴
大

。
基
於
這
樣
前
提
，
我
們
面
臨
三
大
難
題
，
一
是
動
力
源
泉
的
激
發
;
一
為

對
利
他
意
境
的
開
拓
;
一
為
擇
善
固
執
，
一
往
直
前
的
堅
持
。

我
們
可
以
藉
道
德
、
守
則
或
法
律
來
規
範
行
為
，
但
道
德
是
自
我
要
求

，
略
嫌
抽
象
;
法
律
則
失
之
嚴
苛
且
亦
狹
隘
;
如
有
得
其
中
且
能
介
剛
柔
之

間
，
兼
有
自
發
性
的
守
則
，
則
應
屬
上
策
。

一
、
服
務
的
源
泉
|
|
知
窮
如
天
地
，
不
竭
若
江
河

利
他
意
念
可
以
來
自
哲
學
，
也
可
以
源
自
宗
教
，
二
者
殊
途
同
歸
。
申

閉
助
人
濟
世
的
必
要
，
讓
人
們
願
參
與
服
務
，
一
如
渴
騏
奔
泉
，
我
們
不
必

歸
納
各
家
，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哲
學
，
但
卸
願
就
哲
學
與
宗
教
類
同
的
意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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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歸
納
，
他
可
以
包
含
孔
子
的
仁
，
孟
子
的
義
，
墨
子
的
兼
愛
;
也
可
以
是

佛
諸
惡
英
作
，
眾
善
舉
行
，
自
掙
其
意
的
慈
悲
喜
拾
;
天
主
基
督
聖
經
中
的

上
帝
是
正
義
與
自
然
法
之
人
格
化
(
註
七
)
，
秉
承
犧
牲
享
受
、
享
受
犧
牲

的
博
愛
，
彼
此
間
是
相
通
而
不
相
排
斥
，
是
相
輔
而
不
相
抵
鉤
，
日
積
月
累

日
見
充
實
，
那
怕
孟
子
批
評
墨
子
兼
愛
是
無
矢
，
但
孟
氏
的
捨
生
取
義
，
和

墨
子
對
「
義
者
正
也
」
、
「
義
者
利
也
」
'
同
樣
說
閉
凡
有
正
義
且
利
眾
的

事
情
，
都
吽
義
，
仍
是
布
相
通
相
似
處
。
叉
如
儒
家
是
為
善
偏
向
不
欲
人
知

;
墨
家
卸
希
人
效
法
(
註
八
)
，
且
二
者
都
不
是
只
說
不
練
，
儒
是
知
探
行

力
，
墨
是
有
人
知
是
全
力
以
赴
，
沒
有
人
知
亦
復
如
是
，
別
人
不
耕
，
我
更

努
力
(
註
九
)
。
那
怕
是
清
修
無
寫
的
道
家
，
仍
有
「
生
而
不
有
、
一
約
而
不

持
、
長
而
不
宰
，
是
謂
元
德
」
'
與
禮
運
篇
中
「
力
惡
其
出
於
身
，
不
必
為

一
樣
的
培
養
出
淡
泊
明
志
、
寧
靜
致
遠
的
服
務
崇
高
性
，
不
血
說
開
了

「
巳
」

儒
與
道
有
其
貫
穿
處
，
也
印
證
了
和
西
方
文
化
古
今
有
頗
多
近
位
處
，
這
和

聖
經
哥
林
多
前
書
第
十
三
章
所
稱
愛
是
值
久
忍
耐
，
叉
有
慈
恩
...... 

不
求
自

己
益
處
所
及
近
代
社
會
學
家
、
心
理
學
家
都
確
信
人
類
愛
別
人
可
發
掘
出
來

的
潛
力
仍
有
很
多
(
註
十
)
，
人
如
能
重
視
善
德
甚
於
富
貴
，
體
察
人
世
間

，
「
有
天
爵
者
，
有
人
爵
者
。
仁
義
忠
信
，
樂
善
不
倦
，
此
天
爵
也
;
公
卿

大
夫
，
此
人
爵
也
。
修
天
爵
，
人
爵
隨
之
;
最
怕
的
是
得
人
爵
而
棄
天
爵
」

。
務
實
求
行
的
服
務
乃
「
不
求
名
，
而
名
自
至
」
'
人
「
不
患
無
位
，
患
所

以
立
」
'
志
頗
服
務
可
以
「
布
次
傲
王
候
」
的
緣
由
在
此
，
利
他
服
務
不
指

叭
叭
二
個
人
獨
撥
一
六
下9
卸
願
化
性
起
偽
，
從
教
導
中
來
感
化
所
布
的
人
，
是

以
布
「
君
子
以
仁
存
心
，
以
體
存
心
」
。
「
仁
者
愛
人
，
體
者
敬
人
，
愛
人

者
人
恆
愛
之
，
敬
人
者
人
值
敬
之
」
(
註
十
一
)
。
個
人
亟
願
服
務
工
作
應

浪
除
信
仰
的
界
限
;
打
破
學
派
門
閥
，
取
精
用
弘
的
網
納
百
家
也
願
參
與
志

願
服
務
的
人
都
走
正
道
，
「
計
利
當
計
天
下
利
」
，
以
「
大
我
」
為
著
限
，

矢
志
奉
獻
，
「
守
一
以
血
」
就
是
正
，
服
務
工
作
不
可
能
事
事
順
遂
，
但
人

能
威
武
不
屈
、
貧
賤
不
移
，
「
正
其
誼
不
謀
其
利
，
明
其
道
不
計
其
功
」
'

動
力
就
能
「
無
窮
如
天
地
、
不
竭
如
江
河
」
'
縱
是
軀
體
隨
草
木
而
朽
腐
，

嘉
言
德
行
仍
必
留
存
人
間
，
炮
煩
生
光
、
閃
耀
不
息
。

二
、
利
他
意
境
的
開
拓
|
|
損
己
而
益
所
為
的
實
踐

利
他
行
為
可
以
是
單
向
的
扶
助
，
也
可
以
是
雙
向
的
五
助
，
可
以
修
現

在
而
期
盼
故
未
來
，
可
以
是
只
提
供
不
求
回
報
，
也
可
以
有
投
出
也
求
回
報

，
在
眾
多
的
理
念
中
，
當
以
墨
子
的
兼
愛
最
具
深
度
，
容
或
有
責
之
難
以
實

行
者
，
但
取
法
務
上
，
可
得
其
中
，
墨
家
之
言
有
「
其
大
無
外
」
的
特
質
.• 

刊
就
愛
的
範
疇
言
l
i

致
廣
大
而
極
精
傲
。

L

愛
無
人
己
之
差
•• 

「
愛
人
不
外
己
，
已
在
所
愛
中
」
、
「
厚
不
外

己
，
愛
無
厚
薄
」
。

么
愛
無
地
域
之
分
•• 

「
愛
眾
世
與
愛
寡
世
相
若
，
兼
愛
之
叉
相
若
」

。

n
d
愛
無
死
生
之
別
•. 

「
愛
上
世
與
後
世
，
一
若
今
世
之
人
」
(
心
泣4
1

一
)

的
U就
愛
的
動
正
言
|
|
極
高
明
而
道
中
庸
。

1

愛
是
綿
綿
不
息
•. 

「
無
窮
不
害
兼
」
|
|
突
破
時
空
。

立
愛
是
見
者
不
拒
•• 

「
不
知
其
數
盡
愛
之
」
|
|
貫
穿
人
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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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愛
是
彼
此
五
動•• 

「
兼
相
愛
，
交
相
利
」
、
「
愛
人
者
，
人
亦
從

而
愛
之
，
利
人
者
，
人
亦
從
而
利
之
」

|
|

l

消

彌
彼
此
隔
閔
o

4

愛
是
仁
義
兼
備•• 

「
愛
利
不
相
為
內
外
」
，
有
別
孟
子
的
仁
內
義

外
、
內
外
合
一
。

丘
愛
是
全
力
以
赴
:
「
有
力
者
疾
以
助
人
，
有
財
者
勉
以
分
人
，
有

造
者
勸
以
教
人
」
(
註
十
三
)
盡
分
盡
責
是
一

型
;
割
肉
餵
鷹
、
割
肢
救
飢
奮
不
顧
身
是
另
一

種
(
註
十
四
)
。

三
、
擇
善
固
執
的
執
著

助
人
服
務
的
提
供
與
接
受
之
間
是
人
性
尊
嚴
，
不
是
施
與
拾
，
不
只
權

威
、
成
就
的
滿
足
，
聲
望
的
提
昇
'
而
是
二
者
問
良
性
的
五
勤
、
人
己
換
位

的
移
情
，
我
們
願
人
們
選
其
所
愛
、
愛
其
所
選
，
猶
聽
不
決
的
人
聞
聲
而
至

，
來
了
的
人
肯
開
啟
心
扉
踴
躍
的
參
加
，
抑
有
進
者
，
要
新
進
參
加
的
，
不

淺
嚐
郎
血
的
退
縮
;
資
深
者
不
因
挫
折
而
萌
去
意
，
就
必
宿
街
藉
守
則
來
激
勵

從
事
者
仁
智
兼
有
、
奮
勵
開
拓
的
銳
氣
(
註
十
五
)
，
也
領
敦
促
被
助
者
及

早
自
力
更
生
，
救
溺
水
的
人
是
以
救
人
與
被
救
都
能
安
全
上
岸
為
目
的
，
助

人
服
務
同
樣
的
以
助
人
自
助
為
鵲
的
，
是
以
助
人
(
機
構
)
者
、
被
助
者
宜

各
有
守
則
，
角
色
雖
不
同
，
但
績
相
五
呼
應
。
總
求
在
相
了
解
中
獲
得
知
，

在
相
揖
手
中
實
踐
仁
，
在
相
奮
勵
中
擁
有
勇
。

伍
、
服
務
倫
瘦
的
意
念
與
條
文

倫
理
是
人
間
的
體
與
理
，
具
有
「
定
親
疏
、
決
嫌
援
、
別
同
具
、
明
是

非
」
，
它
可
以
彌
亂
之
所
由
生
，
共
有
顯
教
養
，
培
完
人
的
功
能
，
古
有
「

大
德
不
逾
矩
，
小
德
出
入
可
也
」
'
志
願
服
務
的
倫
理
要
做
到
小
德
也
不
可

逾
矩
，
毋
以
惡
少
而
為
之
，
容
或
陳
義
較
高
，
但
總
要
求
精
求
美
，
意
在
建

立
一
個
理
念
系
統
，
由
利
己
蛻
變
為
利
他
，
明
哲
保
身
到
社
會
責
任
，
他
和

道
德
有
相
似
，
但
經
過
內
化
，
效
能
超
越
了
道
德
，
可
以
喚
醒
世
人
追
求
名

利
之
餘
，
別
迷
失
去
本
性
;
縱
是
聲
名
顯
赫
，
仍
應
保
有
赤
子
之
心
。

固
然
我
們
希
望
每
個
參
加
者
是
聖
人
，
有
百
折
不
撓
的
毅
力
，
但
我
們

更
要
延
攬
絕
大
多
數
有
良
知
愛
心
的
一
般
人
，
他
們
需
要
不
時
的
鼓
勵
、
獎

勉
，
經
不
起
屢
次
的
挫
折
與
打
擊
，
是
以
服
務
者
固
須
倫
理
，
接
受
服
務
的

也
要
建
立
倫
理
，
一
如
雙
方
都
須
遵
守
的
道
德
契
約
。
他
不
是
單
純
的
助
人

要
平
等
，
服
務
領
正
義
，
而
是
進
一
步
的
拉
拉
受
助
者
平
等
，
期
之
作
回
饋

的
貢
獻
;
讓
人
們
見
之
外
是
以
有
餘
來
補
不
足
的
，
致
力
人
道
性
正
義
的
維

護
，
存
之
內
，
是
以
手
來
代
替
取
的
樂
在
其
中
。

倫
理
偏
重
意
念
，
他
屬
道
德
的
戒
律
，
可
以
見
之
不
同
行
業
，
有
的
是

口
語
相
傳
，
也
有
是
文
字
規
條
，
不
問
屬
於
那
種
，
都
是
戒
惡
規
善
，
服
膺

奉
行
的
內
心
舒
坦
，
就
是
獎
勵
。
內
容
愈
周
密
，
奉
行
愈
容
易
，
究
其
要
項

不
外
是
以
愛
人
之
仁
，
來
證
間
人
間
有
源
源
不
竭
的
愛
，
見
義
勇
為
的
情
，

來
實
踐
助
人
利
他
的
美
德
。
他
消
極
的
可
防
患
不
肯
者
破
壞
了
純
潔
服
務
的

完
美
性
，
積
極
的
是
使
得
投
入
的
日
有
精
進
。
站
名
釣
血
管
、
浮
誇
不
質
的
瑕

疵
，
隨
歲
月
而
消
逝
，
互
助
合
作
、
榮
譽
分
萃
的
美
德
與
日
俱
進
，
是
以
不

悶
助
人
機
構
或
助
人
者
都
要
有
可
遵
行
的
現
則
，
它
可
以
作
一
己
自
律
，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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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彼
此
督
促
，
筆
者
往
昔
曾
撰
擬
有
機
構
與
服
務
者
應
有
的
守
則
，
省
、
市

政
府
亦
有
志
工
守
則
定
訂
，
茲
錄
供
作
研
析
之
用•• 

一
、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應
有
的
守
則
|
|
i

付
合
法
•• 

應
向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報
准
，
且
必
須
以
非
營
利
為
目
的
。

叫
一
體
•• 

對
服
務
對
象
，
不
因
籍
貫
、
性
別
、
宗
教
、
貧
富
、
信
仰
而

有
差
別
待
遇
。

的
問
計
畫.• 

應
依
機
構
人
力
及
財
力
情
形
，
擬
訂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，
一
切

按
照
計
畫
執
行
。

制
民
主
:
機
構
業
務
及
有
關
事
項
之
決
定
與
變
吏
，
應
循
民
主
程
序
辦

理
，
除
年
會
外
，
應
定
期
集
會
，
以
檢
討
工
作
計
畫
執
行
情

形
。

M
W自
立•• 

經
費
以
自
轉
為
上
，
不
單
獨
接
受
任
何
團
體
援
助
百
分
之
三

十
以
上
，
各
方
案
經
費
執
行
前
之
審
查
及
執
行
後
之
核
銷
，

賓
提
經
監
察
部
門
審
議
通
過
。

的
合
作
:
廳
和
類
似
機
構
或
國
體
，
密
切
聯
繫
、
和
衷
共
濟
。

卅
廣
收•• 

應
經
常
招
募
新
的
人
員
，
並
施
以
講
習
訓
練
，
再
個
別
分
配

、
統
合
運
用
，
使
選
、
訓
、
用
結
為
一
膛
。

M
W運
用•• 

對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運
用
，
尊
重
其
意
願
'
並
考
慮
其
專
長

及
時
間
，
以
求
人
力
充
份
發
揮
。

州
公
開•• 

每
年
財
務
收
支
，
應
依
規
定
程
序
建
立
會
計
制
度
、
收
支
狀

況
與
財
物
狀
況
應
定
期
公
佈
。

的
考
評
:
工
作
前
講
習
，
工
作
時
督
導
，
服
務
後
檢
討
，
每
年
工
作
成

果
刊
入
年
報
，
以
做
為
考
核
暨
改
進
之
參
考
。

一
一
、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應
苦
的
原
則
|
|

付
博
愛•• 

我
願
本
濟
世
的
胸
懷
，
以
個
人
有
餘
，
助
人
不
足
，
對
社
會

提
供
有
形
或
無
形
的
服
務
。

同
參
與
:
我
願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的
行
列
，
肯
定
自
我
的
價
值
，
實
踐
自

我
的
理
想
，
感
受
生
命
的
意
義
。

恃
無
私
:
我
願
以
平
等
原
則
服
務
，
對
服
務
對
象
，
不
分
年
齡
、
性
別

、
籍
貫
、
語
言
、
宗
教
、
貧
富
，
發
揚
志
願
服
務
的
真
諦
。

同
奉
獻•. 

我
願
接
受
專
業
服
務
人
員
之
指
導
，
省
察
自
己
，
瞭
解
別
人

，
發
揮
愛
心
、
耐
心
，
信
守
守
則
，
體
悟
「
施
比
受
更
有
一
幅

」
「
犧
牲
享
受
，
享
受
犧
牲
」
的
真
義
。

叫
阿
淡
泊
:
我
願
不
計
酬
勞
，
不
圖
私
利
，
盡
己
之
力
提
供
服
務
。

仙
門
配
合
:
我
確
信
志
願
服
務
是
輔
助
政
府
施
政
的
有
效
措
施
，
是
推
動

社
會
福
利
不
可
或
缺
的
動
力
。

叫
阿
團
隊
:
我
願
遵
守
服
務
機
構
之
規
定
，
認
同
服
務
機
構
之
價
值
和
服

務
目
標
，
維
護
志
願
服
務
的
信
譽
。

的
學
習
:
我
願
不
斷
學
習
成
長
，
充
實
自
我
，
講
求
工
作
技
巧
，
追
求

工
作
效
率
。

例
守
密
:
我
願
客
觀
而
不
為
己
，
守
密
而
不
流
傳
，
以
維
護
服
務
對
象

的
隱
私
。

的
榮
譽
:
我
願
將
服
務
的
榮
譽
與
他
人
分
萃
，
並
影
響
與
結
合
更
多
的

個
體
與
畫
體
，
共
同
創
造
溫
馨
的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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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市
雖
有
志
工
守
則
之
訂
，
惜
尚
未
分
機
構
與
從
事
者
二
類
，
至
祈
延

攬
志
工
之
機
構
，
早
日
亦
訂
頒
守
則
，
作
懸
之
以
赴
的
目
標
，
服
此
亦
將
省

市
志
工
守
則
錄
載
於
後
﹒
.

一
、
憂
灣
省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工
作
守
則
|
|
-

川
鬥
應
確
立
助
人
為
快
樂
之
本
的
信
念
，
主
動
關
懷
社
會
需
要
，
調
和
軍

己
關
係
。

同
必
讀
懂
得
「
施
比
受
更
幸
福
」
的
道
理
，
不
能
存
有
要
別
人
回
報
的

想
法
。

崗
根
按
自
己
的
能
力
、
興
趣
及
專
長
，
提
供
有
效
服
務
。

同
本
著
客
觀
超
然
的
立
場
服
務
，
不
感
情
用
事
，
不
接
受
任
何
報
酬
。

同
應
具
有
高
度
的
熱
心
、
愛
心
、
耐
心
與
服
務
技
巧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品

質
。

的
尊
重
服
務
者
的
人
格
尊
嚴
，
以
維
護
其
應
有
的
隱
私
權
利
。

卅
應
具
有
責
任
感
，
對
服
務
對
象
不
可
輕
諾
，
既
經
承
諾
不
得
失
信
。

例
尊
重
服
務
機
構
的
宗
旨
與
權
貴
，
並
嚴
守
服
務
品
德
及
紀
律
。

叫
州
與
機
構
及
其
他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維
繫
良
好
關
係
'
真
誠
合
作
。

的
應
接
受
專
業
人
員
的
指
導
。

四
、
萱
北
市
志
關
服
務
協
會
忘
工
守
則
|
|

付
我
願
誠
心
奉
獻
，
持
之
以
恆
，
不
無
疾
而
終
。

叫
我
願
付
出
所
餘
，
助
人
不
足
，
不
貪
求
名
利
。

叫
問
我
願
專
心
服
務
，
質
事
求
是
，
不
享
受
特
榷
。

怕
我
願
客
觀
超
然
，
堅
守
立
場
，
不
感
情
用
事
。

的
問
我
願
耐
心
建
言
，
尊
重
意
見
，
不
越
坦
代
盾
。

付
我
願
學
習
成
長
，
汲
取
新
知
，
不
故
步
自
封
。

的
叫
我
願
忠
心
職
守
，
認
真
負
責
，
不
敷
衍
應
付
。

例
我
願
配
合
機
構
，
遵
守
規
則
，
不
喧
賓
奪
主
。

叫
我
願
熱
心
待
人
，
詢
和
關
係
，
不
惹
事
生
非
。

叫
我
願
肯
定
自
我
，
實
踐
理
想
，
不
好
高
驚
遠
。

期八十五第刊牟展發區社

陰
、
人
仇
弘
道
，
特
道
弘
人

|
|
﹒
服
務
績
效
的
持
續
與
擴
大

服
務
工
作
領
要
千
萬
人
參
與
，
他
的
特
質
已
顯
示
人
人
可
以
參
加
，
一

如
儒
家
所
說
「
仁
遠
乎
哉
，
我
若
仁
，
斯
仁
至
矣
」
，
只
要
志
士
仁
人
肯
「

先
知
勞
之
」
'
就
可
收
水
到
渠
成
之
功
。

同
樣
一
件
事
，
甚
至
很
平
凡
的
事
，
只
要
出
之
至
誠
，
用
心
規
劃
，
都

可
以
無
限
溫
馨
，
以
奉
茶
為
例
，
天
熱
口
渴
，
點
滴
之
水
可
以
救
危
;
受
惠

之
餘
，
也
設
茶
桶
供
奉
茶
水
，
就
成
善
的
連
鎖
;
茶
雖
只
一
桶
，
但
日
積
月

累
，
受
惠
者
就
千
百
人
之
多
，
只
要
十
中
有
一
人
肯
放
法
作
回
饋
，
就
有
喝

不
完
的
茶
，
其
他
服
務
項
目
情
形
亦
然
。

是
以
我
們
講
服
務
倫
理
，
不
只
意
念
宣
揚
，
尤
在
循
理
論
而
演
化
為
實

質
措
施
，
他
可
以
就
年
距
來
分
，
而
有
老
人
、
背
壯
、
少
年
、
兒
童
、
婦
幼

;
也
可
以
就
項
目
來
分
，
福
利
、
諮
商
、
園
康
、
救
助
、
體
力
、
財
力
，
甚

且
各
項
目
間
可
以
彼
此
交
錯
，
只
是
得
失
繫
之
推
展
者
是
否
勝
任
，
供
需
雙

方
是
否
契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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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自
我
勝
任
否
，
是
從
下
面
鏡
點
來
衡
量

•• 

己
之
所
願
|
|
自
己
的
喜
好
﹒3

人
之
所
需
l
|
他
人
的
期
盼
﹒P

力
之
所
及
|
|
學
力
、
財
力
、
智
力
的
範
圍
內
;

時
之
所
許
|
|
調
配
得
出
的
時
間
。

二
、
供
需
雙
方
的
契
合
則
取
決
於
•• 

五
助
|
|
你
從
事
他
滿
意
;
他
滿
意
你
有
勁
;
你
有
勁
，
他
奮
勵
;
他

奮
勵
，
享
自
立
-
Y

互
補
|
|
自
己
的
固
體
受
專
長
所
限
，
可
以
轉
介
;
分
工
合
作
，
各
展

所
長
-
P

五
槃
|
|
功
成
不
居
，
榮
譽
分
享
，
故
果
因
分
工
而
益
彰
，
榮
譽
因
分

享
而
更
大
。

勝
任
與
契
合
能
否
達
成
，
繫
之
有
沒
有
「
尊
五
美
，
提
四
惡
」
'
本
來

這
是
為
政
的
原
則
，
政
治
係
眾
人
之
事
，
但
用
之
於
達
成
服
務
的
績
效
上
也

一
樣
行
得
通
，
五
美
是
•• 

付
惠
而
不
費
|
|
行
有
餘
力
來
助
人
，
力
之
所
餘
的
提
供
。

叫
勞
而
無
怨
|
|
心
甘
情
願
的
肯
做
，
勞
累
不
抱
怨
。

同
欲
而
不
貪
|
|
追
求
目
標
，
實
事
求
是
，
審
酌
自
己
力
量
之
所
及
，

不
好
高
驚
遠
。

倒
一
本
而
不
驕|
|

關
心
但
又
沒
有
盛
氣
凌
人
的
驕
橫
。

叫
開
威
而
不
猛|
|

敬
慎
茲
事
，
但
卸
採
謙
遜
溫
和
態
度
與
做
法
。

撰
四
惡
是
﹒
.

付
不
教
而
殺
謂
之
虐
|
|

要
從
宣
導
鼓
勵
來
吸
引
參
與
。

尚
不
戒
視
成
謂
之
暴
|
|
要
有
臨
酸
、
現
劃
的
階
攻
。

尚
慢
令
致
期
謂
之
賊
|
|
|
要
以
進
度
、
考
成
來
督
促o

神
猶
之
典
人
也
，
也
納
之
吝
謂
之
有
司
|
|

要
將
服
務
需
求
及
時
送
達

二
、
服
務
工
作
必
賓
在
傳
品
中
成
長
|
|
不
患
無
位
，
患
所
以
立
。

「
如
日
之
昇
，
如
月
之
恆
」
'
服
務
工
作
要
傳
遞
，
更
要
傳
承
中
成
長

，
這
就
是
凝
聚
力
與
持
續
力
，
但
卸
繫
之
推
行
者
與
受
助
者
。
先
之
勞
之
為

原
動
力
;
仁
以
待
人
為
凝
聚
力
;
中
以
處
事
為
平
衡
力
;
行
以
成
物
為
推
動

力
，
古
人
云
「
間
渠
那
得
清
如
許
，
謂
有
源
頭
活
水
來
」
，
其
意
在
此
。

是
以
我
們
必
頸
塑
造
「
服
務
文
化
」
'
文
化
是
累
積
也
是
融
和
，
它
的

特
色
是
一
讓
人
們
視
之
為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不
間
是
眼
之
所
見
、
耳
之
所
閉
，

都
有
形
無
形
影
響
人
們
去
關
心
別
人
、
服
務
社
會
。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這
錢
年

先
後
完
成
了
服
務
標
誌
、
歌
曲
、
守
則
、
證
照
、
法
規
、
佳
句
等
，
他
的
目

的
是
在
制
度
中
有
溫
馨
味
，
是
在
鼓
勵
性
中
促
進
普
遍
化
，
讓
人
們
在
彼
此

接
納
中
，
大
家
都
覺
得
「
理
應
如
此
，
情
該
如
是
」
'
為
此
時
此
地
名
利
是

鏡
的
社
會
提
供
一
付
清
涼
劑
，
為
權
勢
爭
奪
的
現
實
社
會
，
另
闢
一
斤
天
空

，
引
導
人
們
追
求
的
不
是
俗
世
的
渾
名
，
就
如
「
史
懷
哲
」
、
「
泰
麗
莎
」

(
註
十
六
)
一
樣
的
在
平
凡
中
獲
舉
世
的
敬
佩
，
大
家
果
能
體
察
「
不
患
無

位
、
患
所
以
立
」
的
真
義
，
那
必
然
的
是
人
力
不
竭
如
江
河
，
財
力
無
窮
似

天
地
。服

務
文
化
是
推
行
服
務
的
不
可
少
，
但
是
弘
揚
擴
大
還
績
一
些
梁
構
與

配
合
，
那
就
是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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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政
策
宣
示
與
經
費
獎
助
|
|
「
文
武
之
故
，
佈
在
方
策
」
9

要
讓
民

眾
配
合
支
張
，
就
讀
讓
他
知
曉
取
向
並

給
予
支
援
。

的
協
調
聯
繫
與
中
介
組
織
|
|
匹
馬
單
槍
的
時
代
已
過
去
，
民
主
方
式

社
團
必
鎮
推
展
，
在
尊
重
中
為
供
需
搭

起
橋
樑
。

開
報
導
宣
揚
與
媒
體
運
用
|
|
聲
音
、
圖
片
、
文
字
、
綜
合
性
多
媒
體

都
不
可
少
，
甚
且
製
作
宣
導
物
品
，
如

雨
傘
、
遮
陽
板
、
杯
墊
等
融
宣
傳
於
實

用
物
品
中
，
都
值
得
採
行
。

同
人
克
吸
引
典
人
才
培
育
|
|
性
之
所
近
，
興
興
之
所
在
是
決
定
參
與

的
前
提
，
而
職
前
、
在
職
、
專
業
性
講

習
訓
練
，
更
必
須
有
從
無
到
有
，
從
有

到
精
，
要
理
念
、
要
方
法
、
要
措
施
，

有
了
這
些
，
激
發
、
維
繫
、
弘
揚
就
如

影
隨
行
，
已
在
其
中
。

同
參
與
機
會
與
網
絡
體
系
l
i

適
才
適
用
，
發
揮
專
才
靠
網
絡
，

分
工

合
作
更
能
顯
示
不
同
團
體
的
功
能
性
與

精
深
性
。

品
、
結

去五
V口

|
|
以
關
懷
擁
抱
葦
眾
，
讓
大
愛
蔥
澤
同
胞

「
信
而
後
勞
其
民
，
未
信
則
己
為
厲
己
也
」
'
志
願
服
務
的
成
敗
，
是

在
社
會
上
多
數
人
能
不
能
君
得
遠
、
君
得
深

•• 

看
得
遠
|
|
是
體
察
人
生
會
有
高
潮
與
低
潮
，
縱
是
這
一
代
肝
陌
縱
損

'
並
不
保
證
下
一
代
不
會
貧
無
立
錐
，
如
果
人
們
不
互
助

，
沒
遠
慮
，
就
會
有
近
憂
;

看
個
恃
澡
|
|
「
滄
海
桑
田
」
、
「
白
雲
蒼
狗
」
'
天
下
沒
有
不
凋
謝
的

花
，
月
既
有
暗
晴
圓
缺
，
人
怎
會
不
發
生
悲
歡
離
合
，
如

果
不
未
雨
飄
繆
先
建
立
人
間
的
服
務
網
絡
，
不
幸
的
到
來

就
難
以
排
遣
。
阿
Q
式
的
把
得
失
寄
之
「
天
意
」
'
畢
竟

嫌
消
極
，
我
們
要
積
德
必
讀
先
投
入
，
把
供
需
視
之
為
權

利
義
務
，
最
好
是
子
而
不
取
，
退
而
其
次
要
先
「
子
」
再

取
的
儲
蓄
，
等
而
下
之
，
有
取
有
于
;
那
怕
自
以
為
是
強

者
，
也
叉
何
妨
學
習
體
察
「
助
人
之
樂
」
'
確
信
「
施
比

受
更
有
一
幅
」
'
縱
是
最
不
幸
領
別
人
幫
助
的
弱
者
，
也
一

定
渴
望
志
願
服
務
發
揚
光
大
，
好
先
受
其
利
。

「
人
人
可
以
做
好
人
，
時
時
可
以
做
好
事
，
為
別
人
好
，
也
就
是
為
自

己
好
」
。
我
們
最
好
不
依
賴
法
律
來
強
制
、
來
催
促
，
但
卸
期
盼
自
我
內
心

中
有
仁
人
愛
物
的
情
懷
。
人
肯
為
自
己
理
想
而
實
踐
，
「
強
不
制
弱
、
富
不

侮
貧
、
貴
不
傲
賤
、
詐
不
欺
愚
」
(
註
十
七
)
，
不
血
淨
化
了
自
己
，
也
美

化
了
社
會
。

「
禍
兮
福
之
所
倚
，
一
禍
兮
禍
之
所
伏
」
(
一
註
十
八
)
，
禍
福
無
常
'
榮

博
相
替
的
價
環
式
人
生
，
不
是
我
們
所
要
追
求
的
，
如
何
利
他
將
服
務
激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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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大
眾
共
識
，
成
為
「
事
發
於
眾
心
之
所
槃
，
令
出
而
不
稽
，
刑
設
而
不
用

」
(
註
十
九
)
的
蔚
為
風
氣
，
不
血
是
人
世
生
活
品
質
的
提
昇
'
抑
且
是
國

力
的
蘊
蓄
，
一
如
苟
子
所
說
:
「
治
國
者
得
百
姓
之
力
者
富
，
得
百
姓
之
死

者
強
，
得
百
姓
之
譽
者
柴
，
三
者
俱
得
天
下
歸
之
;
三
者
俱
亡
，
天
下
去
之

」
(
註
二
十
)
，
顯
示
了
志
願
服
務
乃
是
民
之
所
願
、
民
之
所
獻
、
民
之
所

樂
，
說
明
了
共
有
結
合
民
眾
、
心
向
國
家
的
功
能
，
為
工
業
社
會
不
可
少
，

為
富
強
國
家
不
可
無
。

豆豆

釋

註註

一•• 

出
自
戰
國
策
「
中
山
君
饗
都
士
大
夫
」

一
一
.. 
參
閱
巳
2

丘
。
℃
旨
。
早
已
∞
。
旦
旦
司
已
E
S
H
C
∞
G
C
﹒
Z
W
Z
J門﹒

。

及
的
。
已
旦
司
已
E
Z
E

芯
片
計
。
s
c
o
m
m
口
已

因
何
呵
。
口
已
回
間
內
﹒

的
。
〈
門
﹒
戶
。
G
H﹒

註註註註註

一
二
•• 

出
自
萄
子
王
制
篇
。

四•• 

出
自
幸
經
天
子
章
第
二
。

五•• 

出
自
中
庸
第
三
十
一
章
。

六•• 

出
自
管
子
小
匡
篇
。

七.• 

聖
經
以
賽
亞
書
十
一
章
三
節
、
耶
利
米
第
三
十
一
章
三
十
一
節
皆

有
放
及
。

八•• 

墨
子
耕
桂
篇
對
此
有
所
發
揮
。

九•• 

墨
子
貴
義
篇
對
此
有
所
發
揮
。

十•• 

社
會
學
家
可
芷
江
s
g
g
E
B

著
有
愛
的
途
徑
與
力
量
(
、
旱
。

註註註

君
主
的
心
口
且
可
。
還
倚
門
。
月
廿
2
0
)
、
心
理
學
家
戶
。
。
因E
S
E
-
o

2
2
0
)
等
書
皆
傳
誦
一
時
。

著
有
「
愛
」

註

十
一•• 

語
出
孟
子
離
糞
篇
。

註
十
二•• 

墨
子
大
取
篇
第
四
十
四
有
所
閩
紋
。

註
十
一
二•• 

出
自
墨
子
尚
賢
篇
第
十
。

註
十
四•• 

南
北
朝
時
有
釋
法
進
者
，
以
割
股
肉
救
饑
困
民
眾
而
感
動
當
時
政

府
發
倉
儲
振
饑
民
。

註
十
五•• 

出
自
董
仲
舒
云
必
仁
共
知
篇

•• 

「
仁
而
不
智
，
則
愛
而
不
別
;
智

而
不
仁
，
則
知
而
不
為
」
'
必
讀
二
者
兼
有
，
始
屬
真
「
仁
」
。

註
十
六•. 

史
懷
哲

g
n
F
J
Z
-
G
叩
門
)
，
一
八
七
五
年
生
於
也
還R
E
Z
2

，
以
「
尊
重
生
命
、
喜
世
信
念
」
作
人
生
信
仰
，
在
非
洲
C
E
­

-
〉
阻
E
E

建
立
叢
林
醫
脫
享
譽
一
時
，
是
哲
學
、
神
學
、
醫
學
之

人
道
主
義
者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獲
諾
貝
爾
和
平
槳
，
受
舉
世
推
崇
。

泰
麗
沙
修
女
(
吋
叩
門3
8
)
，
原
名

K
F
M
叫D
O
m
-
m
﹒
目
。E
M
F
E
一

九
三
七
年
出
生
於
南
斯
拉
夫
，
一
九
三
0
年
在
印
度
成
立
慈
心
修

會
(
宮
古
巴
。5
門
話
的
。
同(
U
V
m
z
3
)
，
矢
志
，
為
貧
民
服
務
，
大
愛

無
私
，
終
獲
一
九
七
九
年
諾
貝
爾
和
平
獎
。

註
十
七.• 

出
自
墨
子
兼
愛
中
第
十
五
。

註
十
八•• 

出
自
老
子
道
德
經
八
十
五
章
。

註
十
九•• 

出
自
管
子
君
臣
篇
。

註
二
十•• 

出
自
茍
子
王
霸
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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